
 
 

附表二 各使用分類影響費收取項目 

使用分類 必要公共設施項目 彈性公共設施項目 

1 住商 學校
（註）

、聯外道路、消防 地區公園、公用停車場 

2 農業 

聯外道路、消防 
 

公用停車場 

3 觀光 公用停車場 

4 礦業 公用停車場 

5 工業 地區公園、公用停車場 

6 維生基礎公共設施 公用停車場 

7 一般性公共設施 地區公園、公用停車場 

8 能源 - 

9 特殊 公用停車場 

10  海洋資源地區使用行為 聯外道路 公用停車場 

註：限於住宅使用項目下收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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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一日內政部內授國計字第1140805744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1條；施行日期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
【法規來源】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收取辦法§4


